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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据“红星新闻” 报

道， 日前， “律师经纪人

专业委员会推荐人员跟律

师抢饭碗” 的话题， 在法

律圈引发热议。

记者看到， 网传的一

份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上， 委托

诉讼代理人一栏写着“辽

宁省经纪人协会律师经纪

人专业委员会推荐人员”。

随后，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搜索发现， 上述文书

属实。 同时， 在该网站以

“律师经纪人” 为关键词

检索， 显示有 30 起民事

案件， 其中 29 起案件的

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辽宁

省经纪人协会律师经纪人

专业委员会推荐人员”。

11 月 16 日， 记者联

系上辽宁省经纪人协会法

定代表人陈文成。 他表

示， 该协会律师经纪人相

关业务已经停止， 律师经

纪人专业委员会也已停业

整顿。

无法律基础

也能考试办证？

据“天眼查” 信息，

辽宁省经纪人协会成立于

2007 年， 位于辽宁省沈

阳市。

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主办的全国社会组

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

询， 辽宁省经纪人协会注

册资金 3 万元， 法定代表

人为陈文成， 登记管理机

关为辽宁省民政厅， 业务

主管单位为辽宁省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 目前该社会

团体状态为“正常”。

网传图片显示， “律

师经纪人专业委员会推荐

人员” 配有相应的“执业

证” “推荐函”， 其使用

方式类似律师执业证和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函。 据网

传辽宁省经纪人协会对外

发布的“辽宁省经纪人资

格证书的说明” （以下简

称 “说明”） 显示， 拥有

上述“执业证” “推荐

函” 后， 在省内可以代理

民事诉讼案件、 法庭出庭

等和民事相关法律活动。

上述“说明” 还列

明， 辽宁省经纪人资格证

书价格 3860 元， 包括考

试费用 1800 元+资料费

80 元+培训费 1980 元。

在报名条件方面， 学历原

则上要求本科 （要求可适

当放宽）， 户籍地和年龄

没有限制。 辽宁省经纪人资

格证书终身有效， 每年需参

加年检， 年检费 50 元； 代

理一个案子 ， 需要开函，

500 元/个。 “说明” 还称，

“没有法律基础也能过！ 必

过！ 考前划重点。”

11 月 16 日， 记者联系

上辽宁省经纪人协会法定代

表人陈文成。 陈文成称， 辽

宁省经纪人协会律师经纪人

专业委员会发过“推荐函”，

但他表示， 目前“推荐函”

早就停了。 该协会律师经纪

人相关业务已经停止， 律师

经纪人专业委员会也已停业

整顿。

记者就辽宁省经纪人协

会相关情况致电辽宁省社会

组织评估委员会， 相关人员

表示管理协会较多， 要去了

解情况后回复， 截至发稿时

记者未获回应。

“经纪人”办案

涉嫌违法

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

六十一条规定： 当事人、 法

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

作为诉讼代理人。 除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外， 当

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

员； 当事人所在社区、 单位

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

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

人。

“律师经纪人专业委员

会推荐人员” 代理民事诉讼

案件、 参加法庭出庭是否合

法合规？ 对此， 中国法学会

律师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李轩认为， 推荐公民代理的

机构， 不仅应该符合《民事

诉讼法》 第六十一条的规

定， 也要符合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八十七条的规

定， 即： 有关社会团体推荐

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 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社

会团体属于依法登记设立或

者依法免予登记设立的非营

利性法人组织； (二) 被代

理人属于该社会团体的成

员， 或者当事人一方住所地

位于该社会团体的活动地

域； (三) 代理事务属于该

社会团体章程载明的业务范

围； (四) 被推荐的公民是

该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或者与

该社会团体有合法劳动人事

关系的工作人员。

“在这个意义上讲， 任

何非社会团体成员的当事人

都不得由该团体推荐， 也不

具备代理人资格。” 李轩表

示， 法院在核实当事人代理

人资格时， 应该审查公民代

理人是否符合法律资格， 不

符合的应当一律不予允许。

在此基础上， 如果代理人还

涉嫌收取报酬或者费用， 更

是违背了 《律师法》 的规

定， 涉嫌非法经营。 但至于

是否构成 《刑法》 第二百二

十五条的规定， 即构成非法

经营罪， 还要具体分析行为

性质、 涉案金额等。

李轩补充道， 从目前披

露的这些信息来看， 一些社

会团体、 行业协会设立法务

经纪人或者律师经纪人类似

的分支机构， 可能是不合法

的； 以它们的名义来从事所

谓的公民代理， 也可能违反

民事诉讼法、 司法解释和律

师法相应规定。 如果涉嫌冒

用律师名义， 司法行政机关

可以予以监督处理。 如果不

是以律师身份， 而是以其他

身份参与民诉代理并索取报

酬的话， 当地的民政部门可

以进行监督处理， 公安机关

也可以对其涉嫌的非法经营

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

任付建表示， 对于网上出现

的“律师经纪人专业委员

会” “经纪人协会法务经纪

人专委会” 等组织， 以及相

关的会员证、 推荐函等方式

代理民事案件的情况， 显然

是钻了民事诉讼法“当事人

或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

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范围

包括当事人所在社区、 单位

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

民” 规定的空子。

付建认为， 这里的“有

关社会团体”， 通常指的是

依法设立， 具有一定组织机

构和财产， 能够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的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 如果没有任何法律基

础， 仅花钱就能成为“律师

经纪人专业委员会推荐人

员” 代理民事案件， 相关机

构则很可能涉嫌非法经营。

已有律协提示：

律协提示

如发现应提出异议

记者注意到， 针对“律

师经纪人专业委员会推荐人

员” 等代理民事案件问题，

已有律师协会发出提示， 要

求律师履职过程中如发现

“律师经纪人” “法务经纪

人” 问题， 应当向所在办案

机关提出异议。

据北京市通州区律师协

会官方公众号 11 月 15 日消

息， 鉴于“通州律师信息共

享平台” 中各位律师会员关

注并讨论的“法务经纪人”

“律师经纪人” 相关情况，

通州区律师协会组织权益保

障工作委员会和惩戒工作委

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 现提

示如下：

一、 目前在通州区范围

内尚未发现有“法务经纪

人” “律师经纪人” 等类似

组织或成员活动， 如各位律

师履行律师职责过程中发现

上述“律师经纪人” “法务

经纪人” 问题， 应当向所在

办案机关提出异议， 并应及

时向北京市通州区律师协会

反馈相关情况；

二、 各位律师在执业过

程中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法》 《北京市

律师执业规范》 以及律师事

务所管理规定， 切勿参与

“法务经纪人” “律师经纪

人” 等相关公司、 机构的运

行。 （张炎良 金珂）

河南省近日举行全省看守所律师

特约监督员聘任仪式， 为 27 名看守

所律师特约监督员颁发聘书。

会议指出， 建立律师特约监督员

制度， 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省看守

所执法管理工作的重要举措， 是推进

法治中国、 法治河南建设的具体实

践。

会议要求， 全省各级公安监管部

门要优化服务， 持续提升律师会见工

作保障水平。 一要持续推进律师会见

室建设； 二要提高会见设施使用效

率； 三要简化律师会见接待流程； 四

要改善律师会见工作条件。

在各国刑法中，

普遍规定了“追诉期

限”， 犯罪行为过了

一定期限， 司法就不

再追诉。 这一制度对

于促使犯罪分子改过自新、 犯罪预

防、 节约刑事司法资源以及维护社会

秩序稳定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可以说， “追诉期限” 是对犯罪

的 “网开一面”。 但是， 法律也确立

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超过追诉期限案

件的核准追诉权。 对于犯罪性质、 情

节和后果特别严重， 虽然已过 20 年

追诉期限， 但社会危害性和影响依然

存在， 不追诉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或

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 经核准依旧

可以追诉。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陈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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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经纪人”能办案？
辽宁省经纪人协会称“已停止$


